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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SB/T 11053—2013《奥特莱斯企业经营管理要求》，与 SB/T 11053—2013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范围”的主要内容（见第1章，2013年版的第1章）；

b)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版本（见第2章，2013年版的第2章）； 

c)增加了“奥特莱斯企业”的定义（见3.2）；更改了“品牌聚集度”定义的内容（见3.3,2013年版的3.2）；删除了“买手”、“买手制”的定义（见2013年版的3.3、3.4）；删除了“奥特莱斯折扣价格”的定义（见2013年版的3.5）；
d)更改了“分类”的内容（见第4章，2013年版的第4章）；
e)增加了“投资模式”一章（见第5章）；

f)增加了“经营模式”一章（见第6章）；

g)更改了“选址要求”（见第7章，2013年版的第6章）；

h)增加了“规划设计要求”一章（见第8章）；

i)增加了“设备设施和公共服务要求”一章（见第9章）；

j)增加了“绿色低碳要求”一章（见第10章）；
k)增加了“业态组合要求”一章（见第11章）；
l)增加了“商品经营要求”一章（见第12章）；
m)增加了“市场营销要求”一章（见第13章）；
n)增加了“数字化管理要求”一章（见第14章）；
o)增加了“安全与应急管理要求”一章（见第15章）；

p)删除了“开业条件”一章（2013年版的第5章）；

q)删除了“经营环境要求”一章（2013年版的第7章）；

r)删除了“商品管理”一章（2013年版的第8章）；

s)删除了“客户管理”一章（2013年版的第9章）；

t)删除了“财务管理”一章（2013年版的第10章）；

u)删除了“人员管理”一章（2013年版的第11章）；

v)删除了“诚信管理”一章（2013年版的第12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批发与零售市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38)归口并解释。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4年首次发布为SB/T 11053-201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奥特莱斯企业经营管理要求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奥特莱斯的分类、投资及经营模式，规定了选址、规划设计、设备设施与公共服务、绿色低碳、业态组合、商品经营、市场营销、数字化、安全与应急等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奥特莱斯企业的经营管理。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7110 商店购物环境与营销设施的要求
GB/T 38849 绿色商场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52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SB/T 10599 购物中心建设及管理技术规范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奥特莱斯 outlets 

常年以折扣价格销售国际、国内品牌的过季、下架、断码商品、为其定制的专供商品、企业自有品牌的商品，并提供餐饮、休闲娱乐等服务的商业综合体。简称“奥莱”。
3.2 奥特莱斯企业 outlets enterprise
从事投资和管理奥特莱斯项目的企业，包括奥特莱斯的投资商、开发商、运营商等。
3.3 品牌集聚度 recognized brands rate 

奥特莱斯经营区域内国内名牌与国际名牌的数量在所有经营品牌中的占比，通常品牌集聚度越高，奥特莱斯经营品质越高。

分类

 依照规模分类

4.1.1小型

总建筑面积50000㎡以下（含）。

4.1.2中型

总建筑面积50000㎡-100000㎡（含）。

4.1.3大型

总建筑面积100000㎡-150000㎡（含）。

4.1.4超大型

总建筑面积150000㎡以上。

 依照物业型态分类

4.2.1小镇型 

店铺以风情小镇式进行开放式商业街区排布。
4.2.2 盒子型 

店铺在一个或多个单体建筑内，分区域、分楼层进行排布。
4.2.3 综合体型 

融合小镇型和盒子型两种或多种形态的综合型商业聚集区。
 依照选址分类

4.3.1 郊区型

选址在中大型城市郊区，主要服务于2h车程内的客群。
4.3.2 城市型

选址在中大型城市市内，主要服务于周边居民客群。
4.3.3 文旅型

选址在中大型主题公园或景区周边，主要服务于旅游客群、城市居民等多样化客群。

投资模式
5.1 重资产模式

奥特莱斯企业自行购买土地，独立投资建设并进行运营管理。该企业既是奥特莱斯资产的所有者，也是经营者。
5.2 轻资产模式

奥特莱斯企业与奥特莱斯土地及物业所有者合作经营奥特莱斯。该企业是奥特莱斯的经营者，但不是物业资产的所有者。双方的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整体租赁、委托管理、联合经营等多种形式。

经营模式
6.1 自营模式
奥特莱斯企业自行从国内、外采购全部或部分商品进行零售或批发经营。

6.2 招商模式

以租赁或联营扣点形式招募商户合作经营。
选址要求

7.1 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商业网点布局及交通规划。

7.2 交通便利，邻近高速公路出入口或轨道交通站点，车程1-2h可到达城市核心区。

7.3 车程2h以内辐射人口及外来游客累计宜在1000万人以上。

7.4 环境优美，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宜临近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宜临近中大型主题乐园、旅游景区、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文体旅游设施。
7.5 应避免在同一商圈或临近商圈内开立有竞争关系的奥特莱斯。
规划设计要求

8.1建设及管理技术规范应符合SB/T 10599相关要求。

8.2宜采用低密度建筑布局；建筑应符合GB 50352规定的要求。

8.3 应设置足量车位的停车场，停车场面积与经营区域建筑面积的配比不宜低于1：2；并预留不少于总车位10%的充电桩；宜开设与周边主要交通枢纽的定点接驳班车。

8.4 外立面设计特色突出，展示面清晰，宜设置多个用来举办营销活动的中庭或广场。

8.5商户字号应用字规范、醒目，指示标识应清晰、明确。宜中英文对照，宜图形化且符合GB/T 10001.1的相关要求。

8.6 大型及超大型奥特莱斯在规划阶段宜预留建设用地，统一规划，分期开发建设。

设备设施与公共服务要求

9.1 购物环境与营销设施宜符合GB/T 17110相关要求。
9.2 针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消费群体应提供消费便利设施及服务。
9.3 宜设置客户服务中心，并提供行李寄存、商品快递、雨伞、轮椅出借或租赁、礼品包装等服务。

9.4 宜提供面向国外游客的消费便利化设施及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外语导购、外卡支付、外币兑换、离境退税等。
9.5 宜提供旅行团组接待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大巴停车位、导购、团餐等。
9.6 宜实施宠物友好运营模式，配备宠物专属服务设备设施，且进入经营区域的宠物应符合国家及当地畜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安全、免疫、卫生相关标准。

绿色低碳要求
10.1 规划设计、建筑及相关设施宜符合GB/T 38849要求。

10.2 积极采用节能技术，建筑自遮阳、自然通风采光中庭、屋顶及停车场区域铺设光伏发电设施。

10.3 应建立能源与水资源管理平台，对暖通空调、照明、电梯、灌溉等系统的能耗、水耗进行实时监测与智能化控制。

10.4 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宜引进绿色门店或经营绿色商品。

10.5 奥特莱斯经营企业宜积极参与国际、国内权威机构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提升绿色可持续发展品牌形象。
业态组合要求

11.1 营业总面积中零售业态占比应不低于60%，以销售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的服装、鞋履、箱包、运动户外用品、儿童用品、母婴用品、家居用品为主。

11.2 营业总面积中餐饮业态占比宜不低于15%，以正餐、快餐、特色小吃、咖啡、茶饮等为主。

11.3 营业总面积中文化、旅游、休闲娱乐、体育等业态占比宜不低于10%，以电影院、剧场、书店、儿童乐园、主题乐园、电玩城、电竞场馆、KTV、体育运动及娱乐设施等为主。
11.4 宜引入快闪店、特色市集、特色产品展销会、异业合作项目等临时性特色经营项目。
11.5 宜引入国际、国内及区域市场首店，宜引入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店铺。

11.6 各业态品牌组合应以提升品牌集聚度为导向，并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品牌汰换提升品牌集聚度，确保经营品质。
商品经营要求

12.1 商品质量管理  
12.1.1 质量审核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全部内容：

所售商品应为正规厂家生产，有合法商标注册权或商标使用权；

所售商品均应附有中文标识及说明；

所售进口商品应有对应批次的报关单和商检报告；

企业自有的品牌商品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质量标准。

12.1.2 质量监督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全部内容：

所售商品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经营者应对商品质量负责；

制定商品质量检查计划，对生鲜、食品等重点商品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样检测。
识别采购、储存、销售等环节的质量风险点，并制定控制和处置预案。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商品，立即下架、封存，追溯源头，并按规定进行报损或退换货处理。
e)奥特莱斯企业应监督商家提供必要的售后服务。
12.2 商品品牌授权

奥特莱斯开立的品牌专卖店应取得品牌所有者合法授权文件。

12.3 商品采购管理

12.3.1 自营模式的采购管理

应包括但不限于：

奥特莱斯企业应从正规渠道采购商品，签订采购合同或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采购凭证，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书，采购过程信息记录完整、真实；

b)对于国外进口奥特莱斯商品，应具备完善的进口批准证明、完税证明以及商品质量检验检疫合格证书副本等证明文件；
c)选择的供应商应是合法的经营主体，并对供应商资格进行评定认定，建立供应商档案和跟踪管理措施。
12.3.2 联营及租赁经营模式的采购管理

应包括但不限于：

联营及租赁模式经营的奥特莱斯由入驻商户自行组织货源，进行采购；

奥特莱斯经营者应不定期对商户所售商品进行抽查，确保商户所售商品的合法性、价格的真实性；

奥特莱斯经营者依照合同对商户进行管理，对于违法、违规且情节恶劣者及时清退。

12.4 商品价格折扣管理 
12.4.1 商品因过季、下架、断码等原因产生的折扣价格以商品出厂吊牌价为折扣计算基础；

12.4.2 奥特莱斯专供商品的折扣价格以商品出厂核定价为折扣计算基础；

注：奥特莱斯专供商品是指品牌商专为奥特莱斯销售渠道设计、生产的商品。
12.4.3 零售价格6折以下的商品在全部在售商品中占比不宜低于80%；

12.4.4 所售商品应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明码标价，且分别标出原价、折扣后现价或奥特莱斯专售价。

市场营销管理要求
13.1 品牌建设体系完善，具有独立、明确的奥特莱斯品牌名称、品牌标识、宣传语；不得单独使用“奥特莱斯”、“奥莱”等业态名称作为品牌。
13.2 营销手段立体多样，宜在多个新媒体公共平台开设专属账号且常态化更新内容。

13.3 营销活动丰富多彩，宜开展展览、演出、比赛等融合文化、旅游、体育、艺术等元素的特色消费促进活动；宜引进首秀、首展、首演等特色活动。

13.4 宜建立会员生态系统，并为会员提供专属服务。

13.5 宜与金融机构、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建立营销合作及客流共享机制。
数字化管理要求
14.1 应建立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统一汇聚并分析客流、车流、销售、库存、财务等多维度数据，为运营决策提供支持。
14.2 应建立数字化物业管理平台，实时监测各区域设备设施运行情况、能耗情况、安全隐患等，并进行安全预警监测。

14.3 应建立数字化营销管理平台，构建以小程序或应用程序为核心的数字营销系统，整合门店导购、线上商城、社交媒体实时数据，开展基于消费偏好、到访频率的个性化精准营销，商户宜利用直播带货、短视频种草、社群运营等新媒体手段为门店导流。

14.4 建立项目管理内全覆盖的数字安防监控系统，定期进行数据备份，并检查及更新相关设备。

14.5 在保证数据安全及隐私的前提下，宜运用人工智能等智慧技术工具开展数智化辅助经营和智慧商圈建设。

安全与应急管理要求
15.1 应建立治安保卫制度及突发事件应急指挥体系和完备的应急预案，组建或聘用有安保资质和经验的专业团队开展安防工作，进行24h巡查。
15.2 应定期组织覆盖所有商户的全员消防演练。
15.3 应建立疫情、灾情防控日常管理制度和应急反应机制，配备充足的防疫物资，明确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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